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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初，中国的许多地方都结合本地的情况，相继制订了适合自己的土地改革规定。上海制订的

《上海市郊区土地改革实施办法》是当时上海的主要土地立法，与它们有些不同，这里以它与《河南

省土地改革条例》作比较[1]，来反映它自己的一些特点。 

 

一、从适用地域来看，它更适合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需要 

 

《上海市郊区土地改革实施办法》的许多规定更适合上海市这个大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需要，而

《河南省土地改革条例》则更适合河南省一般农村土地改革的需求，两者有明显的差别。这也反映了

《上海市郊区土地改革实施办法》中的这个特点。这又主要通过以下一些方面来显示。 

 

首先，它明示实施范围是离上海市中心区最近的10个区。《上海市郊区土地改革实施办法》的第

2条明确规定，本市郊区土地改革的实施范围是指本市所辖吴淞、新市、江湾、大场、真如、新泾、

龙华、杨思、洋泾、高桥等10个区。这些区都直接贴近上海市中心区，受到大城市的影响较大。《河

南省土地改革条例》则主要适用于农村。它的第1条规定，为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所有

制，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，以发展农业生产，特别制定本条例。而且。它的第17条还指出，城市

及其近郊土地改革办法另定之。因此，《河南省土地改革条例》的内容只适用于河南省农村，不适用

近郊，其中有关城市的痕迹近乎于零。 

 

其次，它的内容更多涉及工商业和工商业者。上海近郊地区受城市的影响比较大，土地改革与工

商业和工商业者的关系也较为密切，许多内容都与其相关。《上海市近郊土地改革实施办法》的第8

条是关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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